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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指南》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1任务来源
建立和完善面源污染防控与监管的政策制度和标准规范，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长江、黄河典型流域面源污染防控管理模式、制度建设和工程示范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我国自“九五”以来已建立多类型生态处理工程，但是各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的长效运转是尚未解决的难题；指导全国开展面源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指南极度缺乏。因此，针对处理农业面源、城市面源的污染的生态处理工程（包括 人工湿地，缓冲带，湖滨带，生态沟渠，生态塘等）的运行维护管理的术语定义、总体部署、设备设施运维、植物管护、填料管护、水资源管护、来水水质管护。解决各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的长效运转难；全国面源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指南缺乏的问题。
1.2主要工作过程
筹备阶段：成立编制组，主编单位为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其是生态环境部直属研究机构，先后牵头完成了国家 863、973、国家科技攻关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项目及课题数百项，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水专项的重要承担单位，具有丰富的经验。参编单位有江苏江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和包头市环润环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起草阶段：基于对国内外相关的政策、指南、标准的梳理，发展历程研究；结合已有的运行良好的工程案例或中试规模实验中得出的经验结论；建立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结构、提出检查维护和运行的基本要求，提出常见问题及建议措施清单，为生态处理工程运行维护提供重要参考。
立项阶段：2023年向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申请标准立项，提交标准草案和立项申请书等材料，并于2023年12月26日召开了立项专家论证会，邀请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参加了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组织的标准立项论证会。编制组向学会和专家汇报了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标准编制可行性、必要性等情况，专家组经过质询讨论形成以下意见：
（1）提供的申报材料齐全、内容完整。
（2） 标准定位准确，技术路线合理可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3）本标准对促进生态处理工程规范化运维，推进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水平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专家组同意该标准通过立项论证。
建议：
（1）紧密围绕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主题，增加标准的可操作性；
（2）按照GB/T 1.1 完善标准文本，提高标准的规范性。
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标准内容。
专家咨询阶段：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根据中国环境学会相关要求，并向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山东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7位专家发送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开展征求意见稿审查，根据专家的意见修改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并于2025年8月向学会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公开征求意见阶段：中国环境学会发布关于征求团体标准《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开展定向征求15家单位意见和公开征求意见。
审批阶段：根据意见编写《送审稿》和意见情况汇总表，并找7位专家召开送审稿审查会。
报批并发布：根据会议纪要修改送审稿形成报批稿，通过后发布。
1.3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卢少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总体架构设计；
史秋月、秦海娇、张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章节5、6.1—6.7主笔，负责附件1和附件2编制；
林超、龚志锋、金苏（江苏江达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章节6.8—6.10主笔；
张强、李振银、王忠（包头市环润环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章节1-4主笔。
2、 标准制修订原则
1. 透明原则：制修订过程应该是透明的，所有相关方都应具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和了解制修订的进展。制修订过程的所有关键决策和变更都要向参与方进行公开和通报。
2. 一致性原则：制修订的标准应该与现有的国际、行业和地区标准保持一致，以避免重复制定和冲突。制修订过程中应该与相关领域的标准组织和机构进行密切合作，以确保与其他标准的协调一致性。
3. 可理解性原则：制修订的标准应该具有清晰、简明和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使用的技术术语和定义应该准确明确，以避免产生歧义和误解。标准的内容和结构应该符合用户的需求和预期，并具备较高的可测量性。
3、 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专利情况说明；修订标准应说明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3.1标准主要条文或技术内容的依据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指南》（建城〔2015〕130号）要求运维作业需“安全、文明、无污染”。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 60-2011）明确需配备专业设备与人员，设置安全标志。
《湿地污水处理技术规范》（HJ 2005-2010）要求生态工程需经72小时联合试运转及6个月试运行。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总磷、总氮、氨氮等为核心指标。
《水环境监测规范》（SL 219-2013）规定底泥监测频率为每年1次，生物指标需季度监测。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技术规范》（HJ 2005-2010）要求每月排干湿地以防治堵塞。
《生态浮岛（浮床）植物种植技术规程》（T/CECS 1018-2022）明确植物覆盖率需≥80%，枯枝需冬季收割。
3.2专利情况说明
无
3.3 修订标准应说明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旧版。
4、 主要试验、验证及试行结果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江苏常州、重庆永川找到10个以上的生态处理工程，并梳理了其存在的问题及运维建议。以巴彦淖尔市五原县污水处理厂尾水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为例。
1、基本概况
五原县住建局排水设施管理站建设“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该工程紧邻污水处理厂西侧，利用废弃鱼塘和低洼地通过围堰的方法建设面积为23.1hm2的人工湿地，工程进水量为2.3万m3/d，湿地容积为25.5万m3。通过采用“垂直潜流湿地+表流湿地”工艺，使人工湿地内的水质指标达到《巴彦淖尔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湿地要求及湿地建设指导意见》，湿地出水应符合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控制指标确定为pH、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BOD5、COD七项，然后排入沙河分干渠。该工程的实施将使五原县污水处理厂的水质得到全面改善，对降低水体污染有着重要作用。
2、 存在问题
（1）冬季运行效率低
巴彦淖尔市冬季气温低，因此建设了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前几年垂直潜流人工湿地由于没有布设保温措施，存在湿地运行效率低和布水管冻坏情况。
（2）堵塞问题
2024年春天，垂直潜流人工湿地发生布水管堵塞情况，可能由于工程建成后阀门未开到位或工程建设中存在的废土废渣造成的。用高压水枪从入水管处伸入冲洗了管道，解决了布水管堵塞问题。
（3）表流湿地出现绿藻爆发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2024年3月，表流湿地水质不稳定，出现绿藻爆发问题，部分水体呈现绿水，出水水质COD曾达58 mg/L；因此投放13000斤的鳙鱼，解决了上述问题。
（4）运营问题
目前人工湿地还由建设方运维，后期维护需要的资金没有来源，仍然需要依靠财政拨款。
3、 运维建议
（1）做好人工湿地保温措施，床内水温应保证不低于4 ℃。可采取植物覆盖、抬高水位形成冰雪覆盖、覆盖塑料薄膜或搭建塑料温室大棚等保温措施：
a）在保证消防安全、水质不恶化的前提下，植物收割后可采用将收割的植物就地覆盖方式对湿地表面保温；
b）将潜流湿地水位提升5cm~10cm，待人工湿地表层结冰后，降低运行水位至常水位，利用表面冰层对湿地保温。植物收割时可保留20cm~30cm直立残茎，以支持冰层；
c）适当抬高表面流人工湿地水位，延长水力停留时间；极寒天气时，应降低运行水在冰层和水面间形成空气隔绝层，达到保温效果；
d）低温运行时应对进出水管（渠）采取防冻保温措施；
e）植物收割应预留表面覆盖空间和设施。
人工湿地低温运行期间可适当降低水力负荷，并维持稳定的进水流量。当人工湿地采取潮汐流方式运行时，两次潮汐时间不宜超过24h，避免湿地在低温时段处于落干状态。
可采取强化措施，如预处理、人工曝气和延长水力停留时间等，提高冬季湿地运行效果。
（2）人工湿地植物资源化利用
目前人工湿地的植物收割后赠予当地农民，没有收益，且需要投入，可以通过筛选经济性植物，增加收益。
（3）降低污水厂的出水要求
对人工湿地的污染物去除的周年效果进行测定，根据效果调整污水厂的药剂投放，降低污水厂整体运维费用。
（4）表面流人工湿地的维护
前期通过投放鳙鱼解决藻华问题，降低了出水COD，需要考虑食物网动态平衡，定期监测出水水质，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捕捞等处理。
5、 与相关标准的关系分析
与《人工湿地水质净化技术指南》（环办水体函〔2021〕173号）：借鉴其有关人工湿地的日常运行与养护内容；
与NY/T 3826-2020《稻田退水治理技术导则》：在技术参数上保持一致，但本标准增加了“暴雨期应急操作规程”。
6、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说明
本标准非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7、 重大分歧或重难点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1、 试运行期时长
施工单位主张试运行期缩短至3个月以降低成本，运维单位坚持需6个月以上确保生态稳定性。
依据《湿地污水处理技术规范》（HJ 2005-2010）中“生态湿地需经历完整季节周期以验证植物适应性”的要求，最终规定试运行期不少于6个月（含3个月稳定运行），并需出水达标。
2、 清淤频率与生态保护平衡
前置库清淤频率（2-5年）与生态塘（2年）的差异引发争议，频繁清淤可能破坏底栖生物栖息地。
参考《河湖生态缓冲带保护修复技术指南》（2020年）中“底泥清淤需兼顾生态功能”的条款，最终明确：前置库清淤频率根据淤积量动态调整（2-5年）；生态塘沉降区强制2年清淤，其他区域视情况3-5年，且需保留部分淤泥维持生态链。
3、 水生动物管控与外来物种入侵
是否允许投放草鱼等草食性鱼类控制植物过度生长，存在“可能引发生态失衡”的争议。
依据《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2022年）及《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农业部令〔2009〕），最终规定：严格禁止投放外来物种（如福寿螺）；本地草食性鱼类需经专家评估后限量投放，并建立种群动态监测机制。
4、应急管理中化学药剂使用
福寿螺爆发时是否允许使用化学药剂（如杀螺胺），存在“二次污染”与“快速治理”的矛盾。
参考《农药管理条例》（2022修订）及《湿地公约》生态友好型治理原则，最终明确：优先采用人工打捞、水位控制等物理方法；化学药剂需选用低残留品种（如茶皂素），并限定使用区域和剂量，经环保部门审批后实施。
8、 标准推广应用措施及预期效果
本标准优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江苏常州、重庆永川推广应用，分别形成《巴彦淖尔市流域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监管建议》、《常州市流域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监管建议》、《重庆永川区流域面源污染生态处理工程运维监管建议》，并得到地方认可。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